龍華科技大學
             內部品質稽核改善通知單        頁次： 1/1

	受稽核單位
	
	稽核日期
	年   月  日起
	稽核編號
	

	違反條文：
 

	不符事項：

	建議事項：


	*受稽核單

位承辦人
	
	*受稽核單位主管
	
	稽核
(委)員
	

	不符合
等級判定
	A級:制度性或高度風險缺失
	
	B級:內控管理或中度風險缺失
	
	C級: 業務疏失或低度風險缺失
	
	D級:偶發疏忽或合法規但有潛在風險事件
	

	*矯正措施：


	*改善期限：(請預估改善完成日)

	
	跟催結果：
改善通知單送達受稽核單位日期:106/5/9
通知改善單應依期回覆稽核處日期:

矯正與預防措施填寫完成交回稽核處日期:

      跟催:

	
	

	*預防措施：


	

	*受稽核單位主管：
	

	批示：

	稽核(委)員
	稽核小組長
	管理代表(稽核長)

	
	
	

	註:1.”*”欄位部分請受稽核單位務必填寫。2.本改善通知單請受稽核單位受到後一週內送回稽核處。3. 改善期限如未填寫將自動訂為依改善通知單送達日加30日。4.多項業務疏失或低度風險缺失而顯示管理的失當，可能會被歸為一種內控管理或中度風險缺失。5.多項內控管理或中度風險缺失的組合而顯示嚴重的系統失當，也可能會被歸為一種制度性或高度風險缺失。6.先前稽查報告出現的缺失再次發生，在下次稽查時會被列為較高等級的缺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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